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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郑观应的警政思想

吴 沙

〔内容提要 ] 文章分析了郑观应警政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
,

并从他的著作 中归纳 出中

国近代警察制度的主要警政思想
。

关键词 郑观应 警政思想 公安史苑

郑观应 ( 1 8 4 2 一 19 2 2 ) 是广东香山县人
,

长期经营近代工商业
,

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
、

太古轮船公司买办
,

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
、

总

力
、 ,

上海电报局总办
,

轮船招商局帮办
、

总

办
、

会办
,

汉阳铁厂总办
,

商办粤汉铁路公司

总办等职
。

他对中国社会和西方的各种社会制

度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
,

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中

国社会的思想
,

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比较

大的影响
,

因而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

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
。

在中国建立警察制度

的思想是郑观应提出的诸多思想中的一项重要

内容
。

深人研究郑观应的警政思想
,

对于研究

中国近代警察制度
,

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
,

都

是很有意义的
。

鸦片战争的炮声
,

惊醒了在迷梦中沉睡着

的古老中国
,

唤起了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
“

开

眼看世界
” ,

向西方寻求
“

救国
” 、 “

自强
”

的

真理
。

这些
“

求进步的中国人
,

只要是西方的

新道理
,

什么书也看
。

向 日本
、

英国
、 ’

美国
、

法国
、

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
,

达到了惊人的程

度
。

国内废科举
,

兴学校
,

好像雨后春笋
,

努

力学习西方
。 ” ①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

深
,

随着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高涨
,

这些寻求

救闰真理的人们的视野也在不断地开阔
。

他们

由单纯主张学习西方的
“

船坚
” 、 “

炮利
” 、 “

练

兵
” 、 “

制器
” ,

进而到
“

良法美政 ,’; 由认识和

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
,

进而到认

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; 由要

求发展民族工商业
,

进而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

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
。

近代西方警察制度在

维持社会秩序
、

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

用也逐渐被这些求索者所认识和提倡
。

郑观应

的警政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
。

郑观应在自己的著作中
,

围绕着中国如何

建立警察制度的问题
,

主要讲了下列几个方面

的问题
:

1
、

对清政府的治安制度进行了批判
。

首先
,

郑观应指出
,

清朝社会治安混乱
,

秀民横行
,

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

生活
。 “

今中国各省奸民布满市座
,

或名青皮
,

或名光棍
,

或名混混
,

或名流氓
,

总而言之皆

秀民也
。

此辈不耕而食
,

不织而衣
,

游手好

闲
,

毫无恒业
,

挟其欺诈伎俩
,

横行市肆之

间
,

遇事生风
,

无恶不作
,

不营 以拆梢为秘

决
,

以敲诈为薪传
,

皆因内地城乡无巡捕往来

弹压
,

故敢肆无忌惮
,

憨不畏法
。 ’ ,

②其次
,

他

认为清政府现有的维持社会治安的机构和人员

已经形同虚设
。

他说
,

有些地方虽有巡丁
,

但

亦不起作用
。 “

天津设有看街巡丁
,

然似是而

非
,

名实不符
,

有其外观无其实效也
。 ’ ,

③那些

“

不肖绅士往往为之庇护
,

差役更勾通一气
,

坐地分赃
,

或以局赌为生
,

或以扒拐为事
。 ’ ,
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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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陆官兵更是腐朽透顶
。 “

从来国家所以御外

侮者
,

在乎水师之精
,

陆军之勇 ; 而所以遏内

乱者
,

在乎巡差之密
,

捕役之勤
。

乃中国南
、

北水师
,

内外陆军
,

训练不精
,

老弱不汰
。

敌

至则望风先溃
,

固已有名无实
。

而于巡差
、

捕

役竟至绝无其人
。

追有盗劫等案
,

先事不能预

防
,

事后但悬赏格出花红
。

耗费既多
,

仍难破

案
。

盖所恃以缉犯者
,

专在差役
,

而差役之弊

积重难返
,

民受其害
,

官被所蒙
,

举世如一丘

之貉
。

平日欺压良懦
,

倚势作威
,

一切窃盗芬

民反与之同声相应
。

所以地方不靖
,

败类 日

多
。

若一旦衅起萧墙
,

揭竿为乱
,

必须征兵剿

捕
,

纵能珍灭
,

伤害已多
。 ’ ,

⑤所 以要严加治

理
,

才能使社会太平
。

2
、

提出了向西 方学习
、

建立警察制度的

主张
。

郑观应在其著作中高度赞扬了西方的警察

制度
。

他说
: “

上古之世民风敦朴
,

浑浑噩噩
,

夜不闭户
,

路不拾遗
。

后世则生齿日繁
,

品类

不一
,

非有洁奸之善法
,

缉暴之良规
,

不能安

善良而除芬恶
。

此泰西各国所以有巡捕之设

也
。

考西法通都大邑
,

俱设巡捕房
,

分别 日

班
、

夜班
,

派巡捕站立街道按段稽查
。

遇有形

迹可疑及斗殴
、

拐骗
、

盗劫等情
,

立即拘往捕

房
,

送官究办
。

故流氓不敢滋事
,

宵小无隙生

心
。

即有眶毗小忿
,

口舌纷争
,

一见巡捕当

前
,

亦各释忿罢争
,

不致酿成命案
。

而其禁止

犯法
,

保护居 民
,

实于地方民生大有裨益
,

诚

泰西善政之一端也
。 ” ⑥他还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

美国纽约和 上海租界内的巡捕制度的情况
( )

“

美国纽约巡捕房共三十五处
,

二千三百人
(〕

每处九十二人
,

分二班
,

内副总巡四人
。

时交

子正换班之际
,

总巡点名
,

排班而出
,

各人须

将夜间见 闻
,

次早报名登簿
。

… …各处所设巡

捕
,

实于地方大有裨益
。

如中国仿而行之
,

何

致有教堂滋事
、

两乡械斗
、

小窃劫案如此之多

乎 ?
” ⑦中国通商各埠亦有巡捕

。 “

上海一埠每

一街 口立一巡捕
,

车马繁盛之处酌量加增
。

一

日夜分六班
,

每班管二时许
。

人携一角
、

一

灯
、

一木棍
,

遇有盗贼
,

力所不能制者
,

角声

92

一响
,

相率应援
,

巨盗凶匪立时擒获
。 ” “

上海

租界巡捕亦有为邻县拿获大盗
,

赃物完全者
。

可见捕房公事认真
,

章程亦善
。

若在中国地

方
,

各绅商
、

差役
,

虽知有邻县
、

邻乡大盗逃

匿到此
,

亦不敢露风首告
,

以防拖累无穷
,

又

防该贼党报复
,

其赃物岂能不私不没乎 ?
” ⑧他

强调说
,

要消除现存的弊端
,

解决中国社会的

治安问题
,

根本途径就是向西方学习
,

设立警

察
。 “

除根之道莫要 于仿照西法
,

设立巡捕
。

… …藉以防患于未然
,

杜乱于无形也
。 ” ⑨郑观

应还批评了所谓 中国不能学习西法的观点
,

说
: “

我中国自通商以来
,

渐知西法之善
,

独

巡捕之设从无人创议施行
。

岂以祖宗成法具

在
,

不可一旦而更钦 ? 抑以声明文物之邦
,

不

屑行西国政治钦 ?
” L

3
、

提出了建立警察制度的具体方法
。

189 5 年
,

何启
、

胡礼垣合作发表了 《中

国宜改良新政论议》
,

提出了在中国设立
“

巡

捕
”

的设想
,

认为
, “

自今新政既行
,

宜每县

设一总巡捕官
,

每一墟场
、

市镇
、

村乡
、

河泊

俱设巡查帮办
,

少者一人
,

多者二
、

三人 ; 每

一帮办所统捕役少者数人
,

多者数十人
。

捕役

听命于帮办
,

帮办听命于总巡捕官
。

总巡捕官

之署宜设于知县官署之侧 ; 各帮办驻扎之处必

设电线
、

电话之机以达总巡捕官署
,

使消息之

递传捷速
,

而应变尽合机宜也
。 ” ⑧郑观应赞成

何启
、

胡礼垣的主张
,

但认为应当加以变通
。

他说
: “

今宜照何君沃生所言
,

变通办理
。 ”

他

设想
: 可以

“

每县设一总巡捕官
,

每一墟场
、

市镇
、

村乡
、

河泊俱设巡查帮办
,

少者一人
,

多者二
、

三人
。

每一帮办所统巡捕
,

皆以地方

大小为定
:
小则十人

,

大则三
、

四十人
,

县城

内
、

外须五
、

六十人
,

方敷按段梭巡
。

其巡捕

听命于帮办
,

帮办听命于总巡
,

总巡之署宜设

于县署之侧
。

各帮办驻扎之处
,

必设电线或德

律风以达总巡官署
,

稗消息之传递灵通
,

不难

随机应变也
。 ” L

为了加强社会治安
,

郑观应主张设立
“

栖

流局
” ,

收容那些
“

无赖丐人
” 。

当时
,

由于多

种原因
,

造成大批的农 民破产
,

手工业者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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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
,

社会上的无业流民甚多
。

许多人流浪街

头
,

衣食无着
,

使社会治安状况更加恶化
。

对

此
,

郑观应指出
: “

从来
`

国以民为本
,

民以

食为天
’ 。

无食则易生盗心
,

盗心生则胆愈大
,

胆愈大则放僻邪侈无不为矣
。

故先圣 乐 民之

乐
,

忧民之忧
,

毋使流连荒亡一夫失所
,

普天

下之人咸沾恩泽
,

绿林小丑亦化善良
。

惟庶类

蕃生
,

虽圣天子在上
,

设有老人院
、

育婴堂
,

无如游手好闲
,

饥寒者众
。

或三五成群
,

昼伏

夜动 ; 或拜会联盟
,

肆行抢掠
。

绅看之救世无

多
,

官法之稽查难遍
。

甚至富豪之家
,

迫于在

上之苛凌
,

妇孺无知
,

复听穷民之怂恿
,

致酿

成巨患
。

事实重 而若轻
,

其关系岂浅鲜哉 !
”

为了解决这人问题
, “

易若费百万之资
,

并令

各省富绅捐助不足
,

每省设一栖流局
。

拣举能

员立为总办
,

广置 田产
,

大屋千门
,

收无赖丐

人
,

或使之耕
,

或教以织
。

虽跋脚
、

盲目
,

亦

有所司
,

称其力之相宜
,

稗令自食其力
。

如有

循 良强壮者
,

使之开荒
,

给其辛傣
,

任其 自
娶

,

可免边域之荒芜
,

亦添国家之税响
。

或有

家本小康
,

亦复丐食街前者则议罚
,

以做其

贪
。

免外邦之奸细
,

容异地之流氓
。

如此径渭

枚分
,

贫有所归
,

病有所托
。

不致乞食市窿
,

频受鞭答之苦 ; 委身沟壑
,

徒伤哺嚷之难
。

咸

沐皇仁
,

同沾雨化
。

苟有人心无不衔结
,

一经

培植
,

化秀为良
。

又何虑内患不清
,

邦本不固

钦 ?
” 。

要建立警察制度
,

就需要相应的经费
。

郑

观应对建立警察所需经费的问题也作了阐述
。 ,

他说
, “

难者曰
: `

中国幅员孔长
,

如是举办
,

需费浩繁
,

款将何出?
’

则应之曰
:
是无难也

。

筹款之法有二
:
一 曰用罚款

。

凡州
、

县衙门遇

有案件
,

无关风化者
,

如田产
、

斗殴等案
,

一

概准其赎罪
。

视犯罪之重
、

轻
,

定罚援之多

寡
,

均充开销巡捕等费
。

每至月抄
,

将收赎之

数
,

支销之数
,

按款列明
,

登诸报章
,

以昭信

实
。

倘有不敷之处
,

则就钱粮税钞项内稍资津

贴
,

自能绰绰有余
。

或以罚援之法西 国盛行
,

我中国步武后尘
,

不免有伤国体
。

不知
`

金作

赎刑
’ ,

《虞书》 早垂明训
。

我乃以今复古
,

并

非用夷变夏也
。

何容鳃鳃焉而过虑哉 ?
” 。

4
、

提出了对警察严加管理的问题
。

郑观应认为
,

警察设置之后
,

必须严加管

理
,

否则就会重蹈清廷过去弊政的覆辙
。 “

独

是平日约束巡捕
,

宜严而不宜宽
。

盖舞弊营私

乃青役之长技
,

非大惩小戒
、

雷厉风行
,

不能

绝欺蔽之端
,

而收振作之效
。 ’ ,

。 他指出
,

为了

加强对警察的管理
,

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
:

第一
,

要制定章程
,

实行新的管理方式和

奖惩办法
。 “

是当严定条规
,

每日应行事件必

有一定时刻
,

违者必罚
。

巡捕未到差之前须由

总巡或帮办逐一点名
,

然后分派各处地方
,

认

真办事
,

专为保护 良民
,

查拿痞
、

棍
。

其有性
J

清凶暴
,

办事怠惰
,

以及私受贿赂
,

勒诈平

民
,

窝盗庇赌等弊
,

许民间据实指控
,

查明有

据
,

立予重惩
。

庶几敢其狐威
,

穷其鼠技
,

防

闲既密
,

弊窦可除也
。

然既有严罚以傲其心
,

尤当设重赏以励其志
。 ’ ,

。

第二
,

警察的选拔要慎重
,

并且要根据工

作业绩决定是否晋升职务
。

用人正确与否
,

直
,

接关系到警察事业的成败
。

郑观应
、

何启
、

胡

礼垣等都十分重视选拔警察的工作
。

何启
、

胡

丰}坦指出
, “

新政行
,

则选择捕役与选择兵丁

之法同
。

必其人不吸鸦片
、

年富力强
、

读书识

字
,

担保有人者方许充当此职
。 ” 。 郑观应赞成

何启
、

胡礼垣的主张
,

认为
“

所用巡捕宜加慎

选
,

戒其行为不 肖
,

又戒其无故打人
。 ’ ,

L在此

基础上
,

郑观应主张根据警察的工作业绩决定

是否晋升职务
。 “

巡捕如能奉公守法
,

不惮勤

劳
,

由总巡随时记功
。

凡记功三次者削除差

籍
,

赏给功牌
。

如果益加奋勉
,

不至始勤终

怠
,

记功至于六次
,

作为异常劳绩
,

立即升迁

帮办
。

其或终身当差
,

无功而亦无过
,

段后察

核事绩亦准削去差籍
,

其子孙应试
、

捐官与平

民一体
,

藉资激劝
。

若帮办有功
,

则升总巡 ;

总巡有功
,

则升州
、

县
。 ” 。

第三
,

警察的职责要有明确规定
,

并且要

使警察熟知
。

要在条例中明确规定警察 的职

责
, “

凡巡捕应办之事一百三十余条
。

必觅保

方能充捕
,

充捕后必熟读禁令章程
。 ” 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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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初步指明了警察的基本职责
。

郑观应认为
,

警察的基本职责是维持社会

治安
。 “

地方无事则帮办督令巡捕巡查街道
,

遇有违法犯禁扰及地方者
,

则谆谆劝谕
,

使民

有所趋避 ; 如固执不听
,

乃拘获究办
。

遇有整

顿地方之事
,

可会同县官照理预先告诫详明
,

使民知所趋向
,

如古之司市等职是也
。

若地方

有变
,

如劫掠
、

斗殴之事
,

巡捕须严密查拿
,

设法弹压
,

以免酿成事端
。

如不能止
,

则帮办

以电报达诸总巡
,

总巡则一面申报县官
,

一面

发电附近各处帮办
,

督同协助
,

必使安靖而后

已
。

若不幸有匪徒倡乱
,

非一
、

二帮办巡捕所

能弹压
,

则总巡可尽调合邑巡捕
,

仍申请县官

联衔飞请近处军营调兵协助
。

如此
,

则揭竿之

变
,

乌合之徒
,

未有不立地肃清者也
。 ” ⑧

郑观应提出的有关警察制度的思想
,

具有

比较重要的意义
,

这主要表现在
:

第一
,

这是中国较早的
、

比较系统的警政

理论
。

在此之前
,

虽然有人曾提到过警察制

度
,

但都没有进行系统的介绍
,

没有从理论上

进行探讨
。

郑观应对警察制度的建立
,

警察的

管理
,

警察的职责和作用等
,

都进行了阐述
,

从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警政理论
。

郑观应所提

出的警政思想
,

和这一时期大力倡导警察制度

的其他人
,

如何启
、

胡礼垣
、

黄遵宪等提出的

警政理论一起
,

揭开 了中国警察制度发展的新

的篇章
,

在中国警察制度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的

地位
。

第二
,

在实践上
,

这个理论在一定程度上

推动 了中国警察制度的发展
。

郑观应揭露了清

朝治安管理体制的弊端
,

阐明了在中国建立警

察制度的必要性
、

紧迫性和可能性
,

对西方的

警察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
,

这就使人们对

警察制度的性质和功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
。

这样做产生了两个结果
:
一方面

,

这些理论的

提出为后来警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

基础 ; 另一方面
,

郑观应提出的警政理论是 比

较系统的
,

并对如何建立警察制度的问题作了

设想
,

这就为后来维新派在湖南试办警政及庚

子以后清政府办理警政奠定了理论基础
,

在一

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警察制度的建立
。

第三
,

郑观应提出的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

了比较广泛而积极的影响
。

郑观应的警政理论

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 《盛世危言》 一书中
。

这

本书问世后
,

在思想界
、

学术界乃至政治
、

经

济各界
,

都产生 了强烈的反响
,

不仅维新派的

康有为
、

梁启超
,

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等

人受到它的影响
,

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受到很

大的影 响
。

193 6 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回忆

说
, “

《盛世危言》 激起了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
望

。 ” @可见
,

《盛世危言》 产生的社会影响是

深远的
,

其中当然包括郑观应提出的警政理

论
。

我们也应该看到
,

郑观应提出的警政理论

存在一定的局限性
。

首先
,

他对西方警察制度

的介绍
,

对警政理论的阐述
,

是初步的
、

不完

全的
。

现代警政理论是一个系统
、

完整 的学

科
,

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
,

内容是十分

丰富的
。

郑观应只是初步介绍了一些表面内容

而已
。

其次
,

由于郑观应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

级立场所决定
,

他提倡的警察制度
,

主要是为

了维护现存的清朝统治
,

保证地主
、

商人和新

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受侵犯
,

具有一定的阶级

局限性
。

注 释
:

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 第 4 卷
,

人民 出版社 19 91 年

版
,

第 146 9 页
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LLLLLLLLL⑧ 《郑观

应集》 上册
,

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82 年版
。

⑧L何启
、

胡礼垣
:

《中国宜改 良新政论议》
。

L斯诺
: 《西行漫记》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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